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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受理

编号 

交办问题基本

情况 

行政

区域 

污染

类型 
调查核实情况 

是否

属实 

处理和整改 

情况 

问责

情况 

1 

[2025]

奉贤

— 

085 号 

柘林镇法华村立

新 9 组，浦卫公路

立九路交叉口往

西 800 米左右约

40 多亩地块，填

埋工业垃圾和生

活垃圾，进地块小

路两侧渗出黑水，

污染周边农田、河

道。 

柘林

镇 
土壤 

经调查核实： 

1、2025 年 6 月 9 日，区绿化市容局会同柘林镇政府

对该点位再次进行现场核实，信访反映的柘林镇法华

村立新 9组 929 号西侧约 200米左右的地块面积约 50

亩，现状为养殖水域面积约 4000 ㎡，果园约 3800 ㎡，

乔木林地约 24000 ㎡，灌木林地约 1000 ㎡，其他林

地约 1000 ㎡。场地内未见新开挖区域用于建筑垃圾

填埋，场地外周边未见渗滤液流出，周边农田、河道

未见明显黑臭现象。 

2、经核查，该地块为闵行区梅陇镇租借柘林镇法华村

（原胡桥镇立新村）土地作为其垃圾深埋堆放点。原

胡桥镇立新村委会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和原闵行区梅

陇镇环卫二所签订《租地深埋堆放垃圾协议书》，明

确租赁土地 50 亩左右，租期为 5 年（2002 年 1 月至

2007 年 1 月），但未明确后续处置相关事宜。期满后，

梅陇镇继续使用该填埋场，约于 2007 年 10 月实施覆

土封场。 

3、2010 年 12 月，柘林镇法华村立新 9 组通过村户代

表会议，确定将该地块发包给本组村民陈某用于树木

部分

属实 

1、柘林镇政府已协调法华村村委

会已采取临时防外溢措施，继续

做好场地管控措施，避免对周边

环境产生不良影响。 

2、柘林镇政府已于 2025 年 6 月

6 日，委托专业机构对该地块进

行专业场地调查，预计 6 月底出

具场调报告。继续与闵行区梅陇

镇人民政府和上海梅南环卫综合

服务有限公司（原梅陇镇环卫二

所）就后续处置事宜进行协商，

若协商未果，将通过法律途径予

以解决。 

3、区绿化市容局将督促和指导柘

林镇政府做好地块调查和场地管

控工作，按照实际情况制定相应

的整改措施并及时落实。 

无 



种植，发包期从 201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9 年 7 月

31 日，自此该地块主要用于树木种植。 

4、针对《租地深埋堆放垃圾协议书》未约定该地块后

续处置事宜，法华村村委会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

以书面发函、2025 年 5 月 9 日以上门形式与梅陇镇政

府和上海梅南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（原梅陇镇环卫

二所）进行对接，要求其对该填埋场进行处置并恢复

土地原状后交还法华村。截止目前，梅陇镇政府和上

海梅南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均尚未作出明确答复。 

2 

[2025]

奉贤

— 

086 号 

南桥镇环城东路

2066 弄普康苑 23

人联名反映，小区

23 号楼下垃圾房

设置违反《环境卫

生设施设置标

准》，并发现有香

蕉水、油漆等非生

活垃圾泄露问题；

小区外经营场所

半夜将垃圾偷倒

至垃圾房；垃圾桶

随意摆放、垃圾渗

滤液恶臭扰民。多

次向多部门反映，

整改解决不彻底。 

南桥

镇 
大气 

经调查核实： 

1、经查，普康苑小区于 2002 年建成完工，调取的

《奉贤育秀东区（南片）规划建筑设计方案》显示，

该点位为小区垃圾箱的设置点位，垃圾房的设置符

合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》（CJJ27-2012，2013

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）和上海市《垃圾房技术要求》

DB31/T1374-2022（2023 年 02 月 01 日起实施）的

相应要求。 

2、2025 年 6 月 8 日，南桥镇相关部门再次开展现

场核查，南桥镇环城东路 2066 弄普康苑小区 23 号

楼北侧的垃圾房，垃圾桶已入箱房，有专人值守，

定期清运，周边环境无异样，未发现存在明显异味

的情况，现场未发现香蕉水、油漆等非生活垃圾，

调查亦未发现小区外经营场所将垃圾偷倒至垃圾

房的确切证据。原定该垃圾房的投口式改造计划，

因有部分居民现场阻挠，改造工程暂缓实施。 

3、据育秀物业反馈，前期因该处垃圾点垃圾投丢

部分

属实 

1、 因垃圾房的改造计划暂缓，

富康居委在垃圾点扩建改造实

施前，做好宣传引导工作，充

分倾听业主意见，争取广大业

主的理解与支持。同时，督促

育秀物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将垃

圾桶统一规范存放于室内，并

安排专人现场指导居民进行垃

圾分类投放。 

2、育秀物业严格按照环卫标准

做好垃圾房内清洁、消杀和除

臭工作，加大垃圾箱短驳清运

频次、夜间巡查劝导力度，保

持周边环境整洁有序不扰民。 

3、南桥镇政府持续发挥好监督

指导作用，加大抽查力度，督

促富康居委落实好此项惠民措

无 



量较大，造成此处垃圾量过多，导致部分垃圾桶存

于室外的情况，也偶有居民未将垃圾投入垃圾桶的

不文明现象。2025 年 5 月 30 日，物业等部门加强

了宣传，并采取了相应措施，安排人员定时巡查，

清理小包垃圾及更换满溢的垃圾桶，该处垃圾点已

得到有效管控。 

施。 

4、区绿化市容局加大垃圾清运

的监管力度，有效督促清运单

位及时清运小区生活垃圾。 

3 

[2025]

奉贤

— 

087 号 

金海街道高丰路

污水泵站存在异

味，影响周边居

民。 

金海

街道 
大气 

经调查核实： 

1、2025 年 6 月 8 日，区水务局会同金海街道办事

处再次开展现场核查，高丰路泵站位于奉贤区金海

街道金海公路与高丰路交叉口东南角。现场检查

时，泵站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中，配套废气除臭净化

设施运行无异常，现场无明显异味。 

2、2025 年 2 月和 4 月区水务局和交能集团排水公

司分别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该泵站开展的无组

织废气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限值要求。 

3、经了解，该泵站属奉贤新城，南侧为新建居民

小区。该泵站属奉贤新城（浦南运河北侧）污水总

管工程，于 2015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2017 年 4 月

竣工，设计每日污水输送规模 9.1 万立方米，目前

日均 1.9 万立方米，区水务局为行业管理单位，交

能集团负责运行管理。 

部分

属实 

1、金海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完善居

民信息沟通机制，做好小区居民

问题反馈和沟通解释工作，提高

居民认可度。 

2、交能集团将会同金海街道办事

处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切实把群

众的需求落实好。同时，持续加

强该泵站日常运行管理和设施设

备维护，落实废气自测工作，确

保废气排放达标。 

3、区水务局将持续加强行业监

管。 

无 



4 

[2025]

奉贤

— 

088 号 

1.金海街道高丰

路污水泵站存在

异味，影响周边居

民。 

2.金海街道高丰

路和金海公路路

口东南侧两座信

号塔辐射影响周

边居民健康。 

金海

街道 

大气、

其他 

经调查核实： 

1、2025 年 6 月 8 日，区水务局会同金海街道办

事处再次开展现场核查，高丰路泵站位于奉贤区

金海街道金海公路与高丰路交叉口东南角。现场

检查时，泵站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中，配套废气除

臭净化设施运行无异常，现场无明显异味。 

2、2025 年 2 月和 4 月区水务局和交能集团排水

公司分别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该泵站开展的

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限

值要求。 

3、经了解，该泵站属奉贤新城，南侧为新建居

民小区。该泵站属奉贤新城（浦南运河北侧）污

水总管工程，于 2015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2017

年 4 月竣工，设计每日污水输送规模 9.1 万立方

米，目前日均 1.9 万立方米，区水务局为行业管

理单位，交能集团负责运行管理。 

4、区环境监测站（辐射站）已于 2025 年 6 月 6

日会同金海街道办事处与高丰路和金海公路路

口东南侧两座信号塔的运营商核实相关基站的

开通情况和运行频率，并现场开展功率密度监测

（即辐射强度），布点选取金海公路高丰路交叉

口周围、及其他公众能到达的其他敏感点位（包

含能接近塔面板的最近处），检测结果（报告编

号：2025-辐-2-201）表明，各点位检测值均满

足 GB8702-2014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中的公众

暴露限值要求。 

部分

属实 

1、金海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完善居

民信息沟通机制，做好小区居民

问题反馈和沟通解释工作，提高

居民认可度。 

2、交能集团将会同金海街道办事

处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切实把群

众的需求落实好，同时持续加强

该泵站日常运行管理和设施设备

维护，落实废气自测工作，确保

废气排放达标。 

3、区水务局将持续加强行业监

管。 

4、区生态环境局将加强该点位的

监管。 

无 



5 

[2025]

奉贤

— 

089 号 

西渡街道新民港

路关港村 845 号

废品回收站（上海

城耀科技发展有

限公司西侧），扬

尘、噪音扰民。 

西渡

街道 

大气、

噪声 

经调查核实： 

1、2025 年 6 月 8 日，西渡街道办事处现场勘察发

现，信访反映的关港村 845 号垃圾回收站为个体户

经营，主要经营业务为废金属中转堆放，无其他生

产设施及生产行为，现场未发现扬尘和噪音扰民问

题。 

2、关港村对该经营户周边企业和村民进行走访，

均表示无扬尘、噪声扰民现象，前期也未接到反映

该经营户的投诉或信访事项。 

不属

实 

1、因租赁合同到期，该点位的个

体户已于 2025 年 6 月 9 日搬离。 

2、西渡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该点位

的日常巡查，做好空置厂房准入

管控。 

3、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加强监管。 

无 



 


